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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⽣⾞禍，受害者的傷勢可以如何向肇事者求償？

⽂:雷皓明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張學昌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⾞‧交通  ‧ 2022-11-18

本⽂

⾞禍發⽣時，受害者可以依照⺠法第184條[1]向肇事者請求賠償，除了⾞禍產⽣的財產損害，也包含⾝體、健
康損害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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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因為⾞禍⽽受傷，可以向肇事者請求的賠償
資料來源：雷皓明、張學昌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醫藥費賠償



相較於財產損害，⾝體、健康的損害不易觀察與計算，因此在訴訟上是以「醫藥費」為標的進⾏請求。

在訴訟上請求⾝體、健康的損害賠償要由受害者（原告）舉證證明損害的⼤⼩、範圍。受害者應準備醫藥費的
收據，藉此量化證明⾝體健康的損害程度，並準備醫師的診斷證明書，藉此證明並⾮浮濫醫治⽽有醫療的必要
性。

⼆、精神賠償

由於⾝體、健康屬於⼈格權的⼀種，因此受害者除依照⺠法第184條請求醫藥費的賠償，還可以依照⺠法的
195條[2]請求⾮財產上的損害賠償（俗稱「精神賠償」或「慰撫⾦」）。

我國法院在判斷精神賠償的⾦額時，會根據原告、被告雙⽅的⾝分、財⼒、損害情形及其他個案狀況，去判定
受害者可以請求的精神賠償額[3]。⽐起財產損害、醫藥費⽀出，精神賠償的額度在訴訟上就⽐較無法預測。少
⾄數千元，多⾄數⼗萬都有可能。

三、勞動能⼒減損賠償與看護費

（⼀）⾝體、健康受損時，有可能⼀併損害個⼈⼯作能⼒⽽影響收⼊，這種⾞禍導致勞動能⼒減損、喪
失的損害，受害者可依照⺠法第193條 [4 ]規定請求肇事者賠償。

依照我國法院⾒解，賠償的標準以原告在通常情形下可勞動獲得的收⼊為準，⽽不純以現有收⼊為準[5]。

例如A為商⼈，近⽇營業額超乎尋常，法院在判斷時可能不會以近⽇營業額去計算未來總共喪失的收⼊，⽽會
以通常營業額去計算。

（⼆）若因⾝體健康受損，導致需要聘請看護才能維⽣，這種⽣活上額外費⽤的增加可依照⺠法第
193條規定請求賠償 [6 ]。

註腳
   ⺠法第184條：「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⾵俗之⽅法

，加損害於他⼈者亦同。」
[1]

   ⺠法第195條：「不法侵害他⼈之⾝體、健康、名譽、⾃由、信⽤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⼈格法
益⽽情節重⼤者，被害⼈雖⾮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⾦額。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求回復
名譽之適當處分。前項請求權，不得讓與或繼承。但以⾦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，或已起訴者，不
在此限。前⼆項規定，於不法侵害他⼈基於⽗、⺟、⼦、⼥或配偶關係之⾝分法益⽽情節重⼤者，準⽤之
。」

[2]

   臺灣最⾼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⺠事判決節錄：「⼜以⼈格權遭遇侵害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，⽽請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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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⾞禍，賠償責任，醫療費⽤，精神賠償

求慰藉⾦之賠償，其核給之標準，須斟酌雙⽅之⾝分、資⼒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。
」

   ⺠法第193條：「不法侵害他⼈之⾝體或健康者，對於被害⼈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⼒或增加⽣活上之需
要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

[4]

   臺灣最⾼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987號⺠事判例。[5]

   臺灣最⾼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13號⺠事判決。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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